
法規名稱：公務員服務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6 月 2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5075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27條

；依第 27條規定：自公布日施行，但第 12條施行日期，由考試院定之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1日考試院考臺組貳一字第 11100055001號令發布定自 112年

1月 1日施行

第 1 條

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第 2 條

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

前項適用對象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未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

員。

第 3 條

公務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

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

公務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

事法律者，公務員無服從之義務。

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者，公務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

名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令。

第 4 條

公務員對於兩級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上級長官之命令為準；主管長官與

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主管長官之命令為準。

第 5 條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

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

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以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



表與其職務或服務機關（構）業務職掌有關之言論。

前項同意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

之。

第 6 條

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

信譽之行為。

第 7 條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加損害於人。

第 8 條

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第 9 條

公務員收受人事派令後，應於一個月內就（到）職。但具有正當事由，經

任免權責機關（構）同意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以一個月為限。

駐外人員應於收受人事派令後三個月內就（到）職。但有其他不可歸責於

當事人之事由，得請求延長之，並於該事由終止後一個月內就（到）職。

第 10 條

公務員奉派出差，除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延後完成工作等情形外，

應於核准之期程內往返。

第 11 條

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擅離職守；其出差者，亦同。

第 12 條

公務員應依法定時間辦公，不得遲到早退，每日辦公時數為八小時，每週

辦公總時數為四十小時，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日。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前項辦公時數及休息日數，各機關（構）在不影響為民服務品質原則下，



得為下列之調整：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於維持每週辦公總時數下，調整所屬

    機關（構）每日辦公時數及每週休息日數。

二、各級學校主管機關，於維持全年辦公總時數下，調整學校每日、每週

    辦公時數及每週休息日數。

三、行政院配合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調整每週辦公時數及每週休息日數

    。

各機關（構）為推動業務需要，得指派公務員延長辦公時數加班。延長辦

公時數，連同第一項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辦公時數，

每月不得超過六十小時。但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

辦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等例外情形，延長辦公時數

上限，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別定之。

各機關（構）應保障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而須實施輪班輪休人員之

健康，辦公日中應給予適當之連續休息時數，並得合理彈性調整辦公時數

、延長辦公時數及休息日數。

輪班制公務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但因應勤

（業）務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不在此限。

前二項辦公日中連續休息時數下限、彈性調整辦公時數、延長辦公時數上

限、更換班次時連續休息時間之調整及休息日數等相關事項，包括其適用

對象、特殊情形及勤務條件最低保障，應於維護公務員健康權之原則下，

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別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構）依其業

務特性定之。

第 13 條

公務員因公務需要、法定義務或其他與職務有關之事項須離開辦公處所者

，應經機關（構）同意給予公假。

公務員連續服務滿一定期間，應按年資給予休假。



公務員因事、照顧家庭成員、婚喪、疾病、分娩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

前三項公務員請假之假別、日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除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外，其餘非適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者，由總

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別定之。但其他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依其

規定。

第 14 條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

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

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但經公股股權管理機關（構）指派代表公股或遴

薦兼任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並經服務

機關（構）事先核准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事先核准者，不

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公務員就（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至遲應

於就（到）職時提出書面辭職，於三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服務機關

（構）繳交有關證明文件。但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完成解任登記，並經服

務機關（構）同意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同意者，得延長之

；其延長期間，以三個月為限，惟於完成解任登記前，不得參與經營及支

領報酬。

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公務員就（到）職前已持有前項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應於就（到）

職後三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託予信託業；就（到）職後因其他法律原因當

然取得者，亦同。

第 15 條

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



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

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

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依法令兼任前二項公職或業務者，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機關

（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應經服

務機關（構）同意；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但兼任無

報酬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有第二項但書及前項但書規定情形，應報經服務機關（構）備查；

機關（構）首長應報經上級機關（構）備查。

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

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第二項、第四項及第六項之行為，對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

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者，不得為之。

公務員兼任第三項所定公職或業務及第四項所定工作或職務；其申請同意

之條件、程序、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

第 16 條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

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第 17 條

公務員不得餽贈長官財物或於所辦事件收受任何餽贈。但符合廉政相關法

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8 條

公務員不得利用視察、調查等機會，接受招待或餽贈。但符合廉政相關法

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9 條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親（家）屬之利害關係者，應依法

迴避。

第 20 條

公務員非因職務之需要，不得動用行政資源。

第 21 條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所管理之行政資源，應負善良管理人責任，不得毀損、

變換、私用或借給他人使用。

第 22 條

公務員對於下列各款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

享受其他不正利益：

一、承辦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之工程。

二、經營本機關（構）或所屬事業來往款項之銀行。

三、承辦本機關（構）或所屬事業公用物品之營利事業。

四、受有政府機關（構）獎（補）助費。

第 23 條

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

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

第 24 條

離職公務員違反第十六條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25 條

公務員有違反本法之行為，該管長官知情而不依法處置者，應受懲戒或懲

處。

第 26 條

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不適用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其經營商業、執行業務及兼

課、兼職之範圍、限制、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人員職務範圍，由各該公

營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列冊，並送銓敘部備查。

第 2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之第十二條施行日期，由考試院

定之。


